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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海技师学院校内超市招标文件

为满足学生需要，学院现将超市进行公开招标。

招标单位      江苏淮海技师学院

地址：宿迁市经济开发区苏州路1号    邮编：223800

联系人：赵老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13815771008

承包经营的原则    坚持全心全意为师生员工服务的原则，满足学生生活与学习的需要，自觉接受学院有关部门的管理、监督和检查，做到文明经营、买卖公平。

经营方式    自主经营、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 （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税费及其他支出由各经营户自行承担）。

基本情况
淮海技师学院校内超市面积约200平方米，主要经营日用百货、文体用品、副食。

经营期限   自2017年7月31日开始 至 2017年7月30日止（一年）。

承包费
承包费以中标金额为准。

承包费一次付清，合同签订时即付清全年承包费（签订合同时间为中标后7日内），否则没收投标保证金；校方有权选择第二中标候选人或重新招标。
承包押金
在中标后签订合同时支付贰万元作为承包押金（不计利息），待经营期满结清租金、水电费后归还。合同期间若因承租人原因终止合同，不退还押金。

水电费
    按承包人工作场所实际使用的数量按月支付水电费、遇水、电管理部门价格调整时作相应调整。

九、最低限价及评标办法

    最低限价：15万元/年（壹拾伍万元每年）

    评标办法：算术平均价法。所有高出最低限价的报价的算数平均值为基数，无论是高于或低于本基数，最接近基数的报价为中标价。

十、  投标须知
      1、本招标文件作为投标、决标的依据，为合同的附件之一。

       2、 投标方与2017年7月7日8:30到我院图书馆910会议室现场提交以下材料：

         A、个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         B、营业执照、复印件。

         C、拟实施的经营方案（包括经营品种、经营特色、经营策略、用工数量、成本构成、经营预算及预期经济和社会效益、员工管理办法等），一律用A4纸小四号字打印。

         D、投标保证金20000元（现金，报名时缴纳），中标者转为押金，未中标者投标后退还。开标前投标单位必须提供投标保证金收据，否则视废标处理。

         E、投标人须在了解学校相关规章制度后，书面阐明自己的态度及作出相关承诺。

         F、相关超市(营业中)证明材料。

         G、投标文件要按（营业执照、身份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、经营组织方案，书面相关承诺，业绩，投标书）顺序进行装订并加盖公章进行密封（要求一式两份）。    

      3、接收投标文件时间、地点： 2017年7月7日下午8：30—9:00在我院行知楼910会议室会议室参加投标（取消迟到的投标人投标资格）。

      4、中标后超市必须在2017年7月31日开始正常营业。

十一、其他相关说明
     1、租赁必备条件：承租人具有有效身份证明，开业及营业过程符合工商、税务、卫生、公安部门要求具备的条件。

     2、租赁人必须在经营范围、经营场所内开展经营活动，不得向学生销售香烟，不得出售油炸等自制食品，在校方规定时间内经营，不得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
     3、按食品的卫生法及有关法律进行经营，不得出售三无产品及过期变质商品。

     4、租赁期满，经营物品马上撤离，学校不接受、不处理。

     5、合同期满，双方不管是续租还是停租，均需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。

     6、未经校方同意承包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包他人。

     7、中标人承担学校超市内部资产（货架、电话等）的费用，如中标人合同期满不继续承包，所承担的资产费用转下一个承包人承担。

十二、评标小组

        学校成立评标小组，在学院纪检领导的监督下采取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开展招标工作。

本文件解释权归淮海技师学院所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淮海技师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七年六月三十日

投标书

一、根据已收到的淮海技师学院超市招标文件，遵照宿迁市招标管理的有关规定，我单位（本人）经考察现场和研究招标文件后，愿以每年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元的价格，承包贵校校园内壹个超市贰年的经营权，并响应招标文件中所有条款。

二、我单位（个人）保证在与贵单位签订合同后，将按贵单位要求准时完成超市员工的配备，商品的采购，确保准时营业。

三、贵单位的招标文件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约束我们双方的合同。

四、据此函，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：

1、投标方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。

2、投标方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，包括修改文件（如有的话）及全部参考文件，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。

3、投标自开标日起有效期为   7    个日历日。

4、如果在规定的开标时间后投标方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，其投标保证金将被贵方没收。

投标方代表姓名（手写体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投标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授权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